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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57     证券简称：长江传媒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34 

 

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半年度报告 

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

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9月 22日收到上海证

券交易所《关于对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

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2132 号）（以 下简称

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全文公告如下： 

 

“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

－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第 3

号》”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

对你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

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关于大宗贸易业务 

1、关于大宗贸易业务模式及风险 

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大幅上升，涨幅达 171%，根据公司披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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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涨幅较大的主要原因为公司 2015 年下半年起开展了大

宗贸易业务，相关业务收入为 41 亿元,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57%。

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信息：（1）公司在主营业务分产品情

况中披露，纸张、印刷耗材等收入为约 56.67 亿元，请明确是否

包括大宗贸易商品，并补充大宗贸易业务的营业收入、成本、毛

利率以及变动情况；（2）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模式，包括但不限

于主要商品类别和相应交易金额、交易方式、存货仓储和运输安

排、支付和结算方式等；（3）作为传统出版企业，公司是否有充

足的大宗贸易上下游交易资源，请补充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和前五

大客户信息及交易金额；（4）大宗贸易可能面临多方面风险，如

价格波动、存货管理等，请公司补充说明相关风险和具体的防控

措施。 

2、关于大宗贸易业务合作协议 

根据公司 2015 年度年报披露，公司与新恒基国际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于 2015年 7 月签署了《合作协议书》，开展大宗贸易合

作业务，指派本公司子公司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物资公司）作为合作执行企业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

司上述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，如合作方式、双方具体权利义务、

合作期限等；（2）公司报告期内与新恒基国际开展的相关贸易合

作业务的金额，及占大宗贸易总金额的比例；（3）公司就相关合

作协议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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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会计处理相关问题 

请公司补充披露大宗贸易业务的具体会计处理政策。并结合

相关风险和收益的转移和大宗贸易的具体经营模式，包括但不限

于合同的签订方式、销售模式、仓储和运输、存货相关风险等，

详细说明对贸易业务采用总额法的恰当性，请会计师出具专项意

见。 

4、存货 

报告期内公司存货略有上升，请公司补充披露存货中大宗贸

易商品的期初和期末余额，以及公司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和计提

依据。 

二、其它 

5、本期公司应收票据余额大幅上升，其中商业承兑票据由

期初的 7.4 亿元上升至 20.1 亿元，请补充披露以下信息：（1）

应收票据产生以及大幅上升的原因，前五大交易对手方以及合计

票据金额；（2）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期限分布和金额；（3）公司

披露将已背书或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终止确认，但在表格中

并未披露期末终止确认的票据金额，请明确相关金额是否为 0。 

6、公司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下披露对石河子环球艺动

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股比例为 99%，对武汉丰荟股权投资基

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比例为 60.44%,请补充披露公司持

股比例超过 50%，但未对上述子公司进行合并而计入可供出售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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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产的依据。 

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3 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

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

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6年 9 月 29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

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”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22 日 


